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公墓公園化墓地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等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條 

營葬時應向公墓管理員出示墓地使用

許可證，由公墓管理員測定墓基之正確

位置後依照本自治條例之規定，接受公

墓管理員之指導建造墳墓。 

第十條 

營葬時應向公墓管理員出示墓地使用

許可證，由公墓管理員測定墓基之正確

位置後依照本辦法之規定，接受公墓管

理員之指導建造墳墓。 

文字酌作修

正以符合法

令用語。 

第十一條 

使用本鄉墓基之收費標準如下： 

一、示範公墓使用管理費： 

每一墓基之使用管理費新臺幣二萬五

千元。 

二、墓區年限屆滿後起掘洗骨時遺留廢

棄物，並燒毀古棺、墓園整平消毒等清

理費新臺幣三千元。 

三、使用管理費之減免情形：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收使

用管理費： 

1.現役軍人因公或作戰或參加軍事

演習死亡者。 

2.直轄市、縣(市)政府列冊各款、各

類之低收入戶。 

3.無人認領之屍體。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減收使

用管理費百分之五十： 

第十一條 

使用本鄉墓基之收費標準如下： 

一、示範公墓使用管理費： 

每一墓基之使用管理費新臺幣貳萬伍

仟元。 

二、墓區年限屆滿後起掘洗骨時遺留廢

棄物，並燒毀古棺、墓園整平消毒等清

理費新臺幣參仟元。 

三、使用管理費之減免情形：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收使

用管理費： 

1.現役軍人因公或作戰或參加軍事

演習死亡者。 

2.直轄市、縣(市)政府列冊各款、各

類之低收入戶。 

3.無人認領之屍體。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減收使

用管理費百分之五十： 

修正文字用

語暨統一法

律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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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費收容之仁愛之家、育幼院、

教養院及其他救助機構之院民(童)死

亡者。 

四、設籍本鄉古坑、朝陽、西平、湳

仔等四村滿六個月之居民，減收墓基

使用管理費新臺幣七千元整。 

 

前款規定如亡者設籍於本鄉且其直系

血親親屬設籍本鄉古坑、朝陽、西平、

湳仔等四村滿六個月之居民亦適用

之。 

五、外縣市鄉鎮市籍民眾申請使用者

之墓基使用管理費新臺幣五萬元整，

逾期不予使用，已繳使用管理費不得

申請退還，本鄉籍者於使用許可證核

發後三個月內得申請退還五分之四之

使用管理費。 

六、曾設籍於本鄉滿六個月以上，現居

他鄉鎮市死亡，而欲返回歸宗申請使用                                                               

本公墓埋葬，如能提出戶籍證明文件

者，得比照本鄉籍居民收費之。 

申請使用本公墓墓基收費以死亡者戶

籍為準。 

政府公費收容之仁愛之家、育幼院、

教養院及其他救助機構之院民(童)死

亡者。 

四、設籍本鄉古坑、朝陽、西平、湳

仔等四村滿六個月之居民，減收墓基

使用管理費新臺幣柒仟元整。低收入

戶第二、三款除外。 

前款規定如亡者設籍於本鄉且其直系

血親親屬設籍本鄉古坑、朝陽、西平、

湳仔等四村滿六個月之居民亦適用

之。 

五、外縣市鄉鎮市籍民眾申請使用者

之墓基使用管理費新臺幣伍萬元整，

逾期不予使用，已繳使用管理費不得

申請退還，本鄉籍者於使用許可證核

發後三個月內得申請退還五分之四之

使用管理費。 

六、曾設籍於本鄉滿六個月以上，現居

他鄉鎮市死亡，而欲返回歸宗申請使用                                                               

本公墓埋葬，如能提出戶籍證明文件

者，得比照本鄉籍居民收費之。 

申請使用本公墓墓基收費以死亡者戶

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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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使用期限十年屆滿後起掘洗骨時，如發

現屍體未腐盡即蔭屍者，得向本所申請

免費延後十年起掘洗骨，延後十年期滿

不遷移者，經本所通知限期遷移如再逾

時不遷移者，由本所代為僱工撿骨放置

臨時納骨堂，所需費用由使用者家屬負

擔。如欲易地改葬而使用新墓基者或原

墓基繼續使用者，應重新申請並繳納使

用管理費，一次為期一年，使用管理費

本鄉籍者新臺幣二千五百元，外鄉（鎮

市）新臺幣五千元；墓基使用期限屆滿

逾一年以上，需加收使用管理費一年新

臺幣二千五百元，未逾一年免收，逾一

年而未逾二年，以逾一年論，依此類推。 

第十三條    

使用期限十年屆滿後起掘洗骨時，如發

現屍體未腐盡即蔭屍者，得向本所申請

免費延後十年起掘洗骨，延後十年期滿

不遷移者，經本所通知限期遷移如再逾

時不遷移者，由本所代為僱工撿骨放置

臨時納骨堂，所需費用由使用者家屬負

擔。如欲易地改葬而使用新墓基者或原

墓基繼續使用者，應重新申請並繳納使

用管理費，一次為期一年，使用管理費

本鄉籍者新臺幣貳仟伍佰元，外鄉（鎮

市）新臺幣伍仟元；墓基使用期限屆滿

逾一年以上，需加收使用管理費一年新

臺幣貳仟伍佰元，未逾一年免收，逾一

年而未逾二年，以逾一年論，依此類推。 

統一法律用

語。 

第十六條    

凡經核准使用納骨堂者，限六個月進

堂，如有特殊因素，經本所審議小組

審核通過後，得再延三個月，但以一

次為限，逾期取消其使用權，且不得

申請退還已繳使用管理費，但本鄉籍

者得於使用許可證核發後一年內，申

請退還五分之四使用管理費。 

凡經核准使用納骨堂者，經選定位置

第十六條    

凡經核准使用納骨堂者，限六個月進

堂，如有特殊因素，經本所審議小組

審核通過後，得再延三個月，但以一

次為限，逾期取消其使用權，且不得

申請退還已繳使用管理費，但本鄉籍

者得於使用許可證核發後一年內，申

請退還五分之四使用管理費。 

凡經核准使用納骨堂者，經選定位置

修訂納骨堂

使用費繳納

期限暨統一

法律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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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堂後，不得任意更換堂內位置。 

如遇特殊事由經向本所申請核准更

換櫃位者，應補足使用費差額及手續

費二千元整，不再另行繳納管理費，

但以一次為限並立具切結書；如所更

換之新櫃位比原購櫃位價格低差價

不予退還。 

前項有關更換櫃位之規定，如係可歸責

於本所之事由致有更換堂位之必要，經

向本所申請並獲核准者，可免收使用費

差額及手續費，不再另行繳納管理費，

但以一次為限並立具切結書；如所更換

之新櫃位比原購櫃位價格低差價不予

退還。 

申請使用本公墓納骨堂於選位後，應

於選位後 7 個工作日內辦理完成並繳

費至公庫，但遇有特殊因素，經本所審

議小組審核通過後，至遲應於進塔前

辦理完成暨繳費至公庫。 

進堂後，不得任意更換堂內位置。 

如遇特殊事由經向本所申請核准更

換櫃位者，應補足使用費差額及手續

費貳仟元整，不再另行繳納管理費，

但以一次為限並立具切結書；如所更

換之新櫃位比原購櫃位價格低差價

不予退還。 

前項有關更換櫃位之規定，如係可歸

責於本所之事由致有更換堂位之必

要，經向本所申請並獲核准者，可免

收使用費差額及手續費，不再另行繳

納管理費，但以一次為限並立具切結

書；如所更換之新櫃位比原購櫃位價

格低差價不予退還。 

第十七條  

使用本公墓納骨堂之收費標準如下： 

一、安置於第一、二、三樓第一層者納

骨櫃每具新臺幣一萬八千元，骨灰罈每

具新臺幣一萬五千元，第二層者納骨櫃

第十七條  

使用本公墓納骨堂之收費標準如下： 

一、安置於第一、二、三樓第一層者納

骨櫃每具新臺幣壹萬捌仟元，骨灰罈每

具新臺幣壹萬伍仟元，第二層者納骨櫃

統一法律用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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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具新臺幣一萬六千元，骨灰罈每具新

臺幣一萬三千元，第三層者納骨櫃每具

新臺幣一萬五千元，骨灰罈每具新臺幣

一萬二千元，第四層者納骨櫃每具新臺

幣一萬三千元，骨灰罈每具新臺幣一萬

元，第五層以上骨灰罈每具新臺幣八千

元整。 

二、安置於第三樓雙人骨灰櫃第一層

每組新臺幣三萬元，第二層每組新臺

幣二萬六千元，第三層每組新臺幣二

萬四千元，第四層每組新臺幣二萬元，

第五層以上每組新臺幣一萬六千元;

申請人應指定雙人式骨灰櫃存放者，

經指定後不得中途更換存放者，申請

雙人骨灰櫃者，應有一方死亡且在該

骨灰櫃存放設施內安厝，其進堂期限

依本自治條例第十六條規定辦理，並

於申請時同時登錄將來安厝配偶姓名

(年籍資料)與申請者姓名，及一次繳

清使用管理費，指定將來安厝之配偶

其進堂期限不受本自治條例第十六條

限制。 

申辦雙人骨灰櫃者，將來存放者因本

人或其家屬不願存放原指定雙人骨灰

每具新臺幣壹萬陸仟元，骨灰罈每具新

臺幣壹萬參仟元，第三層者納骨櫃每具

新臺幣壹萬伍仟元，骨灰罈每具新臺幣

壹萬貳仟元，第四層者納骨櫃每具新臺

幣壹萬參仟元，骨灰罈每具新臺幣壹萬

元，第五層以上骨灰罈每具新臺幣捌仟

元整。 

二、安置於第三樓雙人骨灰櫃第一層

每組新臺幣參萬元，第二層每組新臺

幣貳萬陸仟元，第三層每組新臺幣貳

萬肆仟元，第四層每組新臺幣貳萬元，

第五層以上每組新臺幣壹萬陸仟元;

申請人應指定雙人式骨灰櫃存放者，

經指定後不得中途更換存放者，申請

雙人骨灰櫃者，應有一方死亡且在該

骨灰櫃存放設施內安厝，其進堂期限

依本條例第十六條規定辦理，並於申

請時同時登錄將來安厝配偶姓名(年

籍資料)與申請者姓名，及一次繳清使

用管理費，指定將來安厝之配偶其進

堂期限不受本條例第十六條限制。 

申辦雙人骨灰櫃者，將來存放者因本

人或其家屬不願存放原指定雙人骨灰

櫃本所不予退還所繳費用亦不予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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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本所不予退還所繳費用亦不予更換

至個人式骨灰櫃，如需使用個人式骨

灰櫃應重新申辦並繳納所需費用。 

經存放後而申請退位者，致雙人骨灰

櫃皆騰空時，本所無條件收回。以上

各樓每具(組)需收管理費新臺幣二千

元，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二、三款

除外，包括納骨櫃使用費平時祭拜用

品及管理等費。 

本鄉納骨堂塔位使用年限為該納骨堂

自起造使用日起五十年或重大損壞不

能維護而成危樓必須報廢時為使用期

滿。 

至個人式骨灰櫃，如需使用個人式骨

灰櫃應重新申辦並繳納所需費用。 

經存放後而申請退位者，致雙人骨灰

櫃皆騰空時，本所無條件收回。以上

各樓每具(組)需收管理費新臺幣貳仟

元，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二、三款

除外，包括納骨櫃使用費平時祭拜用

品及管理等費。 

本鄉納骨堂塔位使用年限為該納骨堂

自起造使用日起五十年或重大損壞不

能維護而成危樓必須報廢時為使用期

滿。 

第十八條    

使用本公墓納骨堂收費減免之辦法。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收使用

管理費： 

（一）現役軍人因公或作戰或參加軍

事演習死亡者。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列冊各款、

各類之低收入戶。 

（三）設籍本鄉當年度雲林縣政府列

冊有案之中低收入戶。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減收使用管

第十八條    

使用本公墓納骨堂收費減免之辦法。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收使用

管理費： 

（一）現役軍人因公或作戰或參加軍

事演習死亡者。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列冊各款、

各類之低收入戶。 

（三）設籍本鄉當年度雲林縣政府列

冊有案之中低收入戶。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減收使用管

統一法律用

語暨修改轄

內禁葬公有

公墓起掘入

堂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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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費百分之五十： 

政府公費收容之仁愛之家、育幼院、教

養院及其他救助機構之院民(童)死亡

者。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減收使用

管理費新臺幣四千元整: 

(一)設籍本鄉古坑、朝陽、西平、湳

仔等四村滿六個月之居民，減收納骨

堂使用管理費新臺幣四千元整。如亡

者設籍於本鄉且其直系血親親屬設籍

本鄉古坑、朝陽、西平、湳仔等四村

滿六個月之居民亦適用之。 

(二)凡於本鄉轄內禁葬公有公墓範圍

內欲起掘之骨骸(灰)，起掘後使用本

公墓納骨堂且申請人於起掘前會同本

所人員至現場查看定位暨拍照。但起

掘前未先至本所辦理者使用本納骨堂

不予優惠。 

 

(三)同時符合前二目規定者，僅能擇

一適用優惠。 

 

理費百分之五十： 

政府公費收容之仁愛之家、育幼院、教

養院及其他救助機構之院民(童)死亡

者。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減收使用

管理費新臺幣肆仟元整: 

(一)設籍本鄉古坑、朝陽、西平、湳

仔等四村滿六個月之居民，減收納骨

堂使用管理費新臺幣肆仟元整。如亡

者設籍於本鄉且其直系血親親屬設籍

本鄉古坑、朝陽、西平、湳仔等四村

滿六個月之居民亦適用之。 

(二)凡於本鄉轄內禁葬公有公墓範圍

內欲起掘之骨骸(灰)，起掘後使用本

公墓納骨堂，且申請人於起掘前會同

本所人員至現場查看或提供墳墓遠、

近照片各 1 張至本所提出申請者。但

起掘前未先至本所辦理者使用本納骨

堂不予優惠。 

(三)同時符合前二目規定者，僅能擇

一適用優惠。 

 

 


